103年度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辦理教保研習實施計畫

一、依據

（一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10月29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20106989號函。

（二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2年11月29日北市教幼字第10241867700號函。

二、目的

（一）增進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演說及編創故事之教學知能。

（二）引導教師學習如何正確發聲並應用在教學中。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。

四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五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。
六、研習日期：103年7月3日（星期四）。
七、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萬華幼兒園（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36號）

八、研習對象：公立及已立案私立幼兒園之教保服務人員。
九、研習人數：以30人為原則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。

十、研習主題：故事演說及編創。
十一、研習名稱：聲音的魔術師。
十二、研習課程與內容：（如聘請助理講座請另檢附其相關資歷及協助教學之授課內容）
	日期
	時間
	課程內容
	講師

（姓名/服務單位）
	研習地點

	7/3
	8：50-9：00
	簽到
	丹萱

 臺北教育電台主持人
	臺北市立

萬華幼兒園

一樓綜合活動室



	
	9：00-10:30
	聲音與肢體的關係

（我不再喉嚨沙啞了）
	
	

	
	10：30-12：00
	聲音的創造力
	
	

	
	12：00-13：00
	午餐
	萬華幼兒園團隊
	

	
	13：00-14：40
	如何在說話前先練聽功
	丹萱

 臺北教育電台主持人
	

	
	14：40-16：00
	輕鬆編創故事
	
	


十三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加研習人員核予研習時數6小時。

十四、報名方式與聯絡人：參加教師於至103年5月30日（星期五）前至臺北市教師在職研習網（http://insc.tp.edu.tw/）登錄報名，報名事宜倘有疑問請電洽萬華幼兒園承辦人江銘珊，電話：23020936轉13。
十五、經費：由教育部補助教保研習經費及教育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，詳如經費概算表。
十六、獎勵：辦理本項活動有功人員由教育局從優敘獎。

十七、本計畫奉 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＜交通指南＞

1. 捷運－『龍山寺站』1號出口，沿西園路，左轉廣州街再右轉梧州街。
2. 公車－310、1、245、263、38、265、234龍山寺或中國時報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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